8.1.8 环境宜居相关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《建筑环境通用规范》GB 55016、《市容环卫工程项目规范》GB 55013、《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》GB 55014、《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》GB 55020等的规定。
1 达标自评
达标；不达标
2 评价要点
简述叙述项目环境宜居方面符合强制性标准的情况。
	本项目已参照条文所述各规范进行设计，满足其各项强制性要求。


3 证明材料
提交材料及要求：
1）建筑、电气、暖通等关设计文件。

实际提交材料：
	



